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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吾等（附註1），

地址為，

為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H股 股（附註2)

之登記持有人，茲委任大會主席（附註3）或，

地址為，
為本人╱吾等之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本公司將於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假座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東城區安外西濱河路26號漢華國際飯店舉行之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以審議並酌情通過召開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並於大會及其任何
續會上代表本人╱吾等及以本人╱吾等之名義依照下列指示（附註4）就該等決議案投票。

特別決議案 贊成（附註4） 反對（附註4)

1. 考慮及酌情通過以下授權，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開展下列
事項：－

(1) 在可發行的額度範圍內，決定公司發行債務融資工
具，包括但不限於境內市場的短期融資券、中期票
據、超短期融資券、公司債券、企業債券等，以及境
外市場的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等，不包括可轉換為
股權的債券。

(2) 根據公司需要以及市場條件決定發行相關債務融資工
具的具體條款和條件以及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在
前述規定的範圍內確定實際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的品
種、金額、利率、期限、發行時間、發行對象、募集
資金用途以及製作、簽署、披露所有必要的文件。



(3) 公司根據本項授權發行債務融資工具，除了要遵守政
府及相關監管部門對發行規模的限制外，還應使每次
發行後公司的合併報表的資產負債率不超過50%。該
項比率的計算以發行前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財務報告
（季度、半年或年度）數據為基礎，結合報告期末至該
次發行時已經發行或兌付的債務融資工具金額，以及
該次擬發行的規模計算。

(4) 如在境內交易所發行公司債券，還須符合以下條件：
金額不超過人民幣500億元；期限不超過10年；可向
公司股東配售，具體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
比例等）由董事會根據市場情况以及發行具體事宜確
定。

(5) 在本授權範圍之內，董事會就每次債務融資工具發行
的品種、金額、期限、募集資金用途作出決策後，可
轉授權予公司執行董事、總裁凌文博士及財務總監張
克慧女士決定發行的其他事宜並具體實施。

(6) 本議案所述授權的有效期為自股東大會通過本議案授
權之日起24個月。

日期：  股東簽署（附註5）：

附註：

1. 請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 請填上以 閣下名義登記與本代表委任表格有關之股份數目，倘未有填上數目，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
視為與所有登記於 閣下名下之股份有關。

3. 閣下如欲委任大會主席以外之其他人士為代表，請將「大會主席或」之字樣刪除，並在空欄內填上所擬
委派代表之姓名及地址。凡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位或以上人士代其出席及投
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但必須親身代表 閣下出席大會。本表格上之每項更改，均須由
簽署人簡簽示可。

4. 注意： 閣下如欲投票贊成上述決議案，請在「贊成」欄內填上「3」號， 閣下如欲投票反對決議案，請在
「反對」欄內填上「3」號。如未有任何指示，則 閣下之代表有權自行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受委任代表
亦可就大會通告所載以外而正式於大會上提呈之任何決議案自行酌情投票。

5. 代表委任表格須由 閣下或其正式書面授權之代表親自簽署，或倘委任人為法人單位，則須蓋上公司印
鑒或經由公司董事或其它獲正式授權之人士簽署。倘代表委任表格由股東之代表簽署，授權代表簽署之
授權文件或其他授權書必須經公證人證明。

6. 倘屬任何股份之聯名持有人，任何一位該等聯名持有人均可就有關股份親身或委派代表於大會上投票，
猶如彼為唯一有權投票者。然而，倘有一位以上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大會，則就任何決議案
投票時，本公司將接納在股東名冊內排名首位之聯名股東之投票（不論親身或委派代表），而其他聯名股
東再無投票權。

7. 代表委任表格及已簽署之授權書或其它授權文件（如有），最遲須於大會或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
行時間24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

限詉 東


